
國營銀行工會聯合聲明 

一、退休金 13％優存之法源依據 
公股銀行員工經國家考試合格錄用，具公務人員資格，沒有月退休金，所以享有 500萬 13

％優惠利率代替，且國營銀行職員退休金是有法源依據的，在《國營事業管理法》第四章

第 33條明文規定「國營事業人員之進用、考核、退休、撫卹、資遣及其他人事管理事項，

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由國營事業主管機關擬訂辦法，報請行政院核定。」（附件一），國營

銀行主管機關財政部業訂有《財政部所屬國營金融保險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》，

故國營銀行員工退休金 500萬 13％並非僅為行政命令。 

二、13％已改 3年定存利率加 3% 

財政部 102年 3月 20日提出「財政部所屬國營銀行員工退休金及存款適用優惠存款利率

（13%）之妥適性檢討報告」（附件二），檢討報告已詳細說明 13％背景由來，財政部自 94

年 9月開始邀集國營銀行總經理共同研商改進，95年 2月報行政院退休金 13％優存上限

額度為 600萬元，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建議降至 500萬元，退休人員仍可存行員優惠儲蓄

存款。後經行政院 96年 11月函暨立法院 96年第 6屆第 5會期第 1次臨時會第 2次會議

決議（附件三），自 97年 1月 1日起實施優存改進方案，國營銀行現職員工退休金由退休

金 13%500萬元改為 3年定存機動利率加 3%（現約 4.165%），且該項優存如經員工提領即

不得再行存入。自 97年實施迄今，國營銀行退休員工所領利息大幅減少，另銀行業自 86

年 5月 1日起納入勞基法，目前所訂各項退休撫卹規定視同勞動條件，故勞動條件變更需

與工會協商。 

三、國營銀行上繳國庫百億元 
三家國營銀行（臺銀、土銀、輸銀）每年盈餘自付，扣除用人費用與獎金外，還上繳國庫

200億元，非外界謠傳掏空國庫，國營銀行是賺錢的單位，更是國庫的金雞母。國營銀行

行員未納入公保年金，僅有 96年 12月 31日以前的年資享有 13％優惠存款之退休保障，

是留在國營銀行服務的最大支撐，且高普考試及格人員均具備公務人員任用資格，隨時可

請調轉任行政機關任職，導致國營銀行無法留住人才，或無法吸引優秀新進人員。 

四、國營銀行待遇不如其他銀行 
國營銀行待遇並不優於其他銀行，非但無法享有主管加給，更沒有分紅與無上限的獎金制

度，其他銀行之主管加給每月約 1萬元至 4萬 5千元不等，而且享有勞保年金，高額獎金

更是年年上看七、八個月。反觀國營銀行，僅有 13％500萬元或 3年定存利率加 3%，號稱

銀行界龍頭的待遇卻遠不如其他銀行，國營銀行是穩固國家經濟的支柱，如果改革未經與

工會協商，造成員工權益受損，勢必引起激烈的抗爭活動。 

綜上，國營銀行三大工會支持合理改革，應俟「公務人員退休年金改革方案」

確定後，再行參酌考量；且 13％屬國營銀行員工的勞動條件，變更應經勞資雙方合

意，故應由財政部、國營銀行與國營銀行工會三方共同制定新的合理方案較為妥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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